
城市副中心供水管网消隐改造一期工程（户用远传

水表采购及安装）

招标公告

一、招标条件

       城市副中心供水管网消隐改造一期工程（户用远传水表采购及安装） (招标项目编号: 无 )

   ,已由   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   批准  ( 关于城市副中心供水管网消隐改造一期工程项

目建议书(代可行性研究报告)的批复 ( 京发改（审）【2024】355号 ) ),资金来源为    政府投资

（地方） ，出资比例为    50%政府资金+50%企业自筹 ，招标人为   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

公司    ,招标代理机构为    北京京园诚得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   ，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

进行    公开招标   

二、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

     招标内容与范围：    城市副中心供水管网消隐改造一期工程内DN15～DN25NB-IoT户用远传水

表采购及安装。   

    招标暂估金额：      2458306    （元人民币）

     项目地址:    北京 通州 北京市通州区   

    其它说明:   无  
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    投标人资格要求    1、供应商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； 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

； 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 （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

术能力； （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 （5）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

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 2、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； 3、投标人具有本次招标表

具的所有口径的型式批准证书和型式评价报告； 4、投标人应提供近三年（2021年09月01日至

2024年08月31日）至少一项数量为6000支及以上户用无线远传水表销售业绩； 5、具有2023年度经



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报告； 6、投标人未被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中国

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税收违法黑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

记录名单； 7、本项目不接受代理商、经销商、联合体的投标； 8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  

    本项目   不允许   联合体投标。

四、招标文件的获取

     招标文件获取时间：    2024-09-30 13:00:00 - 2024-10-08 13:00:00   

     招标文件获取方法：    通过远程或者到招标投标交易场所使用企业CA电子锁登录电子化平台

  

     招标文件获取地址：    https://ggzyfw.beijing.gov.cn/   

     招标文件是否收费：    否   

     其他说明：    无   

五、投标文件的递交

    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：    2024-10-21 14:00:00   

     投标文件递交方法：    通过远程或者到招标投标交易场所使用企业CA电子锁登录电子化平台

  

     投标文件递交地址：    https://ggzyfw.beijing.gov.cn/   

     其它说明：    无   

六、其他公告内容

    其他公告内容 ：    无     

    潜在投标单位必须下载招标文件才能递交投标文件（联合体投标的，应至少有一个联合体成员

下载招标文件）

七、公告发布媒介

   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(https://ggzyfw.beijing.gov.cn/);   

八、联系方式



     招标人名称：   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  

     地址：   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121号   

     联系人：    王工   

     联系电话：    18701349668   

     电子邮件：    无   

     传真：    无   

     网址：    无   

     招标人账号：    无   

     招标人开户行：    无   

    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：    北京京园诚得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  

     地址：   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昌盛路12号院9号楼-1至3层101内202-206室   

     联系人：    李工   

     联系电话：    15801448060   

     电子邮件：    yygszzb@163.com   

     传真：    无   

     网址：    无   

     招标代理机构账号：    无   

     招标代理机构开户行：    无   

招标人或其委托招标代理机构：（盖企业CA电子印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（盖个人CA电子印章）

     声明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本招标项目交易中心仅提供招投标信息及开、评标场所等见证

服务，不具有行政监督管理责任， 招标过程由招标人负责组织及解释。招标人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

法规规定，如有违法违规行为，招标人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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